服裝儀容規定：
1.頭髮：以自然原色、整齊、清潔為原則。 (建議:不燙髮，不染髮─染髮劑有毒性、含有容易致癌物質，有害健康，不標新立異)。
2.服裝：學校制服、運動服。
夏季時，為了校園安全辨識，不可以穿著便服外套。
冬季時，若校服外套不夠保暖，可在校服內加穿保暖衣物；保暖衣物若過厚，需先穿校服外套，再加穿保暖衣服，不可只穿便服。
3.襪子：建議過腳踝─防止腳後跟與鞋子摩擦受傷。
4.鞋子：運動鞋為佳。
(校內禁止穿拖鞋或光腳。若有特殊因素，如腳受傷，可以穿涼鞋，請先至學務處報備)
(若雨天，上放學可以穿拖鞋或涼鞋，但進校門教室後要換回運動鞋)。
5.書包：背學校書包，不可塗鴉、毀損。
6.校服穿搭：以整套系為原則。
(制服上衣配制服褲/裙。運動上衣配運動長/短褲。外套亦同。)
7.其他：不可留長指甲、擦指甲油、化妝擦口紅、戴角膜變色片、
        瞳孔放大片、耳環、戒指或其他飾品。不要刺青(容易感染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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